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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約書雙方用印完後，至產學合作資

訊系統上傳【雙方用印合約書】、【經

費表】和奉核後的【簽約用印申請書】 

於系統下載「簽約用印申請書」， 

檢附合約書(委託公文、計畫書) 

及經費表陳核 

經產學處、主計室及校長核定後， 

至總務處文書組用印 

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 

 

計畫主持人至產學合作資訊系統 

登錄計畫資料 

產學處於系統審核 

產學案轉入教師評鑑系統 


